
四川省教育厅转发《关于调整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考试等级标准的通知》的通知(川教[2006]35号)
各市、州教育局、省内各高校、各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四川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调整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考试等级标准的通知》（川职改[2005]20号）转发你们，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从2006年起，全省教育系统(不含中小学教师系列)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外语条件，均按川职改[2005]2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掌握，过去有关职称外语考试的政策规定不再执行。

二、根据国家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中小学教师晋升教师职务对外语未作要求,在国家未颁布新的政策规定前，中小学评聘教师职务仍按过去规定执行。各地、各单位不应以任何理由将外语要求作为晋升中小学教师职务的必备条件。

 三、三州的高等学校（含成人高校）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教师和其它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其外语可暂不作要求。

边远山区县高等学校（含成人高校）的教师（除免试人员外）申报高教、科研系列正、副高级职务，其外语要求可依次降低一个等级，即：申报正、副高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B级考试；申报中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C级考试；申报初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D级考试。其他专业技术人员（除免试人员外）申报其它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其外语要求可依次降低一个等级，即：申报正、副高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C级考试；申报中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级D考试。

其他高等学校的教师（除免试人员外）申报教师、科研系列的正、副高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A级考试；申报中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B级考试；申报初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C级考试。其他专业技术人员（除免试人员外）申报其它系列专业技术正、副高级职务加职称外语的B级考试；申报中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C级考试；申报初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D级考试。

四、三州的中等职业学校（含成人中专校、干部学校）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以及边远山区县的中等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申报教师职务，其外语可暂不作要求。

边远山区县的中等职业学校（含成人中专校、干部学校）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承担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人员（除免试人员外）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其外语要求可依次降低一个等级，即：申报高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C级考试；申报中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D级考试。
  其他中等职业学校（含成人中专校、干部学校）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除免试和降低要求的人员外）申报高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B级考试；申报中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C级考试；申报初级职务参加职称外语的D级考试。

五、高等学校中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以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除免试和暂不作要求的人员外），在申报专业技术职务时，对距外语免试年龄不足3年的人员，如外语考试不合格，可采取“先评后补”的办法，即：在下一年度职称外语考试前，先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聘任相应职务，在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前达到相应职务的外语要求。

六、根据我省教育系统的实际，对通过考试取得专业技术资格和通过考试取得职业资格的人员（除免试和暂不作要求的人员外），各校、各单位在聘任其专业技术职务时，应按川职改[2005]20号文件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要求其参加相应等级的职称外语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后，方可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七、按照省职改办的文件规定，从2006年起全省职称外语考试合格成绩不再规定有效期，过去已参加相应等级外语考试取得合格成绩的人员，其考试成绩经人事考试机构确认后，其成绩可继续有效。对通过较高一级职称外语考试的人员，其合格成绩可作为申报低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外语合格成绩的依据。

八、外语是专业技术人员获取国外信息的重要工具，是考核专业技术人员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一项重要依据。请各地、各校、各单位认真做好宣传工作，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提高外语水平。
  附件:关于调整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考试等级标准的通知
  
  
                                                       四川省教育厅 
                                                   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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